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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82/2021_2022__E6_B1_9F_

E8_8B_8F_E8_87_AA_E8_c26_182876.htm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务员法》以及省委组织部、省人事厅苏人发[2007]72号文

件精神，经研究，现就2007年全省考试录用公务员有关政策

解答如下： 一、关于年龄、年限的计算问题 1、年龄计算 以

报名日期计算。 18周岁以上、35周岁以下（含35周岁），

为1971年4月9日至1989年4月15日期间出生。 其他年龄计算，

参照此方法进行。来源：www.examda.com 2、年限计算 年限

计算截止时间为2007年4月15日（报名截止日期）。如：“2

年以上”，即指截止前述日期满2年。 二、关于学历的问题 

报考法院、检察院系统法律专业职位（不含法警、法医、聘

任制书记员职位）须具有国民教育系列法律本科以上学历（

含普通高校学历，以及通过电大、函授、夜大、自学考试等

方式取得的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承认的学历）。 2007年全日制

普通高校（含成人高校及电大中全日制高等学历教育普通班

，下同）应届毕业生须于2007年8月31日前凭毕业证书领取录

取通知书；其他人员须在面试前资格复审时提供相应学历证

书。 双专科学历按专科学历报考；双本科学历按本科学历报

考。 取得研究生学历或硕士以上学位的人员均可报考学历要

求为研究生的职位。 三、关于招考对象问题 1、研究生学历

（全日制）和硕士以上学位人员、普通高校本科以上学历应

届毕业生、部分紧缺专业本科生及符合政策性安置条件（如

：夫妻分居两地、父母身边无子女、符合随军条件的军人配

偶等）人员，全省职位均可报考，不受户籍或生源地限制。



2、在宁省级机关及省直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的职位，本省

生源和户籍的本科以上学历人员均可报考。 3、各市及其以

下单位的职位，招考对象由各市公务员主管部门按照上述规

定，结合各地实际确定，并在招考简章公布。其中，监狱、

劳教系统的职位按司法系统招警简章的规定执行。 4、面向

优秀村干部招考的乡镇职位（职位代码为“98”），招考对

象为各县（市、区）行政区域内现任村支书（主任），并任

现职务2年以上，表现优秀的人员。“优秀”的标准由各市制

定。 5、面向选派到基层服务的高校毕业生招考的职位（职

位代码为“96”），招考对象为经我省项目办选拔派遣的“

西部计划”、苏北计划“、”三支一扶计划“志愿者（含外

省选派的江苏生源”西部计划“志愿者），服务满1年且考核

合格的人员；经我省组织人事部门选派到农村基层服务满1年

，考核合格的人员。 6、下列人员不得报考：现役军人、新

录用的公务员录用后工作未满3年（含试用期）或被辞退未

满5年的公务员、在读非应届高校学生；在2005年、2006年我

省公务员招考中被认定为有考试作弊行为的人员；曾因犯罪

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员和曾被开除公职的人员；法律规定不得

录用为公务员的人员。 四、关于报考政法机关的资格问题来

源：www.examda.com 除公告和简章规定的条件外，配偶、直

系亲属被判处死刑或正在服刑者，对本人有重大影响的旁系

亲属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徒刑且正在服刑者，

直系亲属或对本人有重大影响的旁系亲属被判处危害国家安

全罪者，不得报考相关的政法机关。 五、关于“两年以上基

层工作经历”如何理解？ “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是指：

截止2007年4月15日前，在县级以下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社



团组织，各类企业和非公有制单位及农村工作累计2年以上的

经历。具有在军队团以下单位服役经历的军队转业干部、复

员退伍军人，自谋职业、个体经营的人员，也可视为具有基

层工作经历。 六、取得军队院校学历证书的人员可否报考？ 

由国家（省）教育行政部门下达招生计划，参加全国（省）

统一招生考试，经省级招生部门按规定录取并取得军队院校

学历的人员，可以报考； 在军队服役期间取得军队院校学历

的人员，可以报考。 七、师范类毕业生和在职中小学教师能

否报考？ 本省生源的师范类毕业生可以报考，外省籍生源的

师范类毕业生，需学校提供同意报考的证明方可报考。在职

中小学教师允许报考，但必须提供本人所在单位同意报考的

证明；具体何时提供，由各市、各主管机关根据复审情况确

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